（附件一）

南投縣縣有閒置土地巡查查報單

	查報地點
	   市　 　區　 　段　  小段 　　地號

位置：

	查報事項
	□1.雜草叢生、遭民眾遺置廢棄物或製造髒亂者。
□2.遭民眾越界占用或長期堆放物品、停放車輛者。
□3.遭民眾破壞、圍籬、設置障礙物、限制他人進出、通過及使用者。
□4.其他影響公有土地維護與治安管理情事者。

	土地管理機關
	

	查報日期
	中 華 民 國 　年　 月 　日

	查報單位
	

	查報人員及電話
	


